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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建设、施工、监理单位：

为进一步加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管，落实参建各方责任义

务，强化建设工程事中事后监管，根据《上海市建设工程质量安

全巡查管理办法》沪建质安（2022）389号文通知要求，区建管

委按照工程建设领域 2024度监管工作要点，开展质量安全巡查

工作，现将 2024年巡查工作情况通报如下：

一、基本情况

2024年共巡查 30个在建工程项目，巡查项目类型涵盖房屋

建筑工程、装饰装修工程、市政道路工程、电梯加装工程，涉及

建设单位 27家、总包单位 28家、监理单位 24家，总建筑面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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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6.106万平方米。

巡查以工程现场管理体系的建立、参建各方主体责任的落实、

企业及主要管理人员法定义务的履行作为重点，突出检查现场项

目管理机构设置情况，建设单位主要负责人、施工单位项目经理、

总监理工程师及关键岗位管理人员到岗履职情况，参建各方履行

建设工程法律、法规情况，工程建设程序、依法承包发包、用工

管理等情况。抽查工程质量、大型机械设施、危大工程各项制度

及措施贯彻落实情况。

二、总体评价

根据巡查工作开展情况分析，我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总体受

控，参建各方总体能较好履行职责，在保证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前

提下，稳步推进工程建设进度。但在检查中也发现个别项目存在

未取得施工许可证提前施工；现场未根据施工进度及时调整和完

善安全防护设施，临时用电系统未处于安全、可靠的使用状态，

特种作业人员未持证上岗，安全生产管理责任划分不明确，施工

质量标准化制度落实不到位；分包单位违法分包，未按照要求完

成合同信息报送；分包单位项目经理超职业资格执业，管理人员

配备数量不符合要求；项目劳务用工管理工作不规范等情况。

三、存在问题

（一）项目管理主要问题

建设单位质量安全首要责任管理。部分项目建设单位未按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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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上海市建设工程建设单位首要责任管理规定》落实项目法人责

任制及质量安全首要责任制，未依规配备符合任职条件的项目负

责人、项目质量总监、项目安全主管、施工质量主管等专职人员。

建筑市场承发包和建设程序方面。个别项目桩基围护作业未

取得施工许可证擅自施工；个别专业分包单位将工程发包给未取

得施工资质的单位施工；个别分包单位未按要求完成合同信息报

送，且未按规定落实整改。

关键岗位人员不按规定要求履职。个别项目任命的项目经理、

总监理工程师未按规定到岗履职，分包单位项目经理超出执业范

围从事执业活动，如：上海新体育广场 2号楼改建项目；武宁路

创意体验中心项目。

施工现场用工及人员实名制管理。个别项目总包单位违反

《上海市建设工程施工现场人员实名制管理办法》未按规定登记

完善作业人员实名制管理，未按现场人员流动进出情况及时调整

实名制系统登入登出信息，未落实实名制考勤数据与银行工资发

放数据对接。

（二）工程质量主要问题

1、个别项目防水材料进场未落实先检测后使用要求，存在

未检先用现象，违反《上海市建设工程材料管理条例》相关规定。

如：歌斐香溢广场瑞贝庭酒店装修项目。

2、个别项目设计图纸焊接方式为坡口焊形式，实际主梁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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钢立柱对接未采用坡口焊形式连接；钢柱对接加设耳板连接固定，

实际未采取加设耳板连接固定，未按图纸施工，违反《建设工程

质量管理条例》规定。如：曹杨路 2288弄-2号加装电梯项目。

3、个别项目结构施工外露钢筋锈蚀较多，未采取保护措施；

楼板梁钢筋底筋锚固长度未满足设计要求，楼板梁底主筋、剪力

墙筋未按规范要求满扎，不符合《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规范》要

求。

4、个别项目楼板混凝土同条件试块缺失，标准养护室温度

和湿度控制不符合要求，未落实专人管理，混凝土试块标识不全，

违反《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》相关规定。

（三）施工安全主要问题

安全防护设施。个别项目存在脚手架的首部连墙件未设置；

脚手架作业层外侧未设置挡脚板，不符合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

技术规范要求；电梯井内未按每隔 2层、不大于 10米设置安全

平网，违反《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》规定。

临时用电管理。个别项目临时用电系统未采用二级漏电保护；

三级开关箱内两个漏电保护器控制三路用电线路；二级分配电箱

与三级开关箱的电缆线长度大于 30米；违反《施工现场临时用

电安全技术规范》要求。

建筑机械管理。个别项目吊篮上限位装置损坏，吊篮安全钢

丝绳重锤未离地，方案要求吊篮后支架高度加高使用角钢通过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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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或焊接形式作为剪刀撑、水平撑与后支架的加固形式，施工现

场采取钢丝绳绑扎方式连接，未按照施工方案设置。违反《高处

作业吊篮安装、拆卸、使用技术规程》相关规定。

特种作业管理。个别项目钢结构焊接作业的电焊工，未持特

种作业操作证上岗作业，违反《房屋市政工程生产安全重大事故

隐患判定标准》规定，存在安全事故隐患，如：曹杨路 2288弄

-2号加装电梯项目。

四、问题分析

2024 年质量安全巡查开具的安全、质量、市场行为整改指

令单内容，共计 320条。其中涉及质量问题 81条，占 25.3%；

施工安全问题 125条，占 39.1%；市场行为问题 87条，占 27.2%；

用工管理问题 27条，占 8.4%。

根据巡查量化数据分析，2024 年选取 5 个方面指标反映项

目总体相符率 86.7%。其中，建设单位按规定支付人工费，相符

率 80%；项目负责人到岗履职，相符率 66.7%；建筑材料先检测

后使用，相符率 96.7%；施工单位按专项施工方案施工，相符率

93.3%；大型机械按要求组织五方验收，相符率 96.7%。

针对存在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，区建管委将进一步扩大巡

查覆盖面，同时加强对监理行为的巡查力度，规范建设工程监理

在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管理中的行为，充分发挥监理作用，有效制

止违法违规行为，保障建设工程质量安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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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问题处理

根据《普陀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巡查管理办法》及相关要求，

2024年巡查组共签发巡查整改通知单 29份，局部暂缓施工指令

书 2 份，停工指令单 3 份。立案查处 23 起，处罚金额 26.7173

万元。对 24名注册建造师实施记分，总计 45分，对 4名总监理

工程师实施记分，总计 8分。对发现的不规范行为督促建设、施

工、监理单位落实整改，对涉及违法违规的有关单位及个人予以

通报（见附表）。

六、工作要求

2025 年区建管委将进一步规范巡查活动，提高巡查效率，

围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，着力在施工安全事前预防机制，

市场现场监管有效联动机制，规范劳务用工与工资支付机制，创

新工程质量管理机制等方面，落实企业主体责任，规范参建各方

行为，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，促进普陀建筑市场健康发展。

上海市普陀区建设和管理委员会

2025 年 1 月 14 日

上海市普陀区建设和管理委员会 2025 年 1 月 14 日印发


